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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67       证券简称：海正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24-120 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下午在台州椒江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

讯方式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董事 7 人，亲自参加会议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及高

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肖卫红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

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已登载

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三、关于公司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成都微芯药业有限公司

签署《独占许可及联合营销战略合作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成都微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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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微芯”）签署了“西格列他钠”口服片剂（双洛平）《独

占许可及联合营销战略合作协议》，微芯授权海正药业享有双洛平在中国大陆地

区指定区域的相关知识产权以及独家药品市场推广权，此后，双方签署了数份补

充协议、备忘录（以下与《独占许可及联合营销战略合作协议》合称为“原协议”）。 

现因市场情况，各方经过平等、友好协商，现决定终止原协议开展的一切合

作，就原协议终止事宜达成约定，同意签署《独占许可及联合营销战略合作协议

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约定主要内容 

1、原协议终止 

（1）各方同意，自 2024 年 10 月 31 日（“终止日”）起终止原协议。 

（2）未免疑义，原协议终止不影响终止日之前发生的业务结算，各方仍需

根据原协议约定进行结算，并就推广服务费支付、临床费用支付做出安排。 

2、过渡期安排 

各方应指定相关人员成立工作组沟通协调协议产品的市场交接相关等工作。 

3、继续有效 

各方同意，原协议保密条款在原协议终止后应当继续有效。 

4、无争议 

各方同意，在各方按照《终止协议》约定履行完毕各自义务后，各方之间不

再存在任何其他争议或款项支付义务。各方在此保证，除《终止协议》约定事项

外，任何一方均无须就原协议相关事宜向另一方承担任何赔偿义务、违约责任或

其他责任或义务。 

5、其他 

因《终止协议》引发的任何争议，当事人各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时，任何一方可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即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SHIAC”），按照申请仲裁时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最终

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推广合作是基于上述业务实际情况、公司战略规划，经双方友好协

商、审慎判断并充分沟通后做出的决定。公司按原协议约定需承担的临床试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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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计提，前期购入的授权许可费已作为无形资产摊销完毕，鉴于上述业务对公司

营业收入和利润贡献较小，本次《终止协议》的签署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4 年度

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最终损益影响以 2024 年审计报告为准。 

（三）授权事项 

为保证上述事项的顺利实施，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代表办理终止协

议签订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协议、支付资金等相关工作。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对外捐赠事项的议案； 

为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提升公司在医药卫生界的社会形象和影响

力，同意公司通过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组织的帮扶活动联合农工党上海市

委向贵州省毕节市红十字会捐赠法维拉韦片、美卓乐等 5 种自有药品，市场价值

约为 51.82 万元。 

本次捐赠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对外捐赠药品均为公司自有产品，对公司当

前或未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为保证本次捐赠工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或指定代表按

法定程序办理与本次捐赠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订捐赠协议、落实捐赠事项

等工作。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